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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消发﹝2023﹞43 号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印发《单位主动报告整改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减免行政处罚规定》的通知

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

为进一步创新便民利企举措，结合前期试行情况，总队制定

了《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减免行政处罚规定》，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2023 年 8 月 7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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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减免行政处罚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创新便民利企举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罚案件裁量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单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减免行政处罚，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单位主动向

消防救援部门报告自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并积极采取整

改措施和针对性防范措施，整改期间，消防救援部门在监督检查

时发现与单位主动报告的同一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实行减免行政

处罚。

第三条 在单位主动报告前，消防救援部门对受理的举报投

诉进行查处，以及对本部门或其他部门检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不适用此规定。

第四条 下列情形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不适用此规定：

（一）能够立即改正的；

（二）消防救援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与单位主动报告

内容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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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期间，单位发生与报告的消

防安全违法行为存在直接关联的火灾事故的；

（四）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导致的火灾隐患，按照《重大火灾

隐患判定方法》（GB35181）可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的；

（五）不属于消防救援部门管辖的；

（六）其他依法不适用减免行政处罚的。

第五条 符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的个体工商户，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单位主动报告整改

第六条 单位自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按照“三自

主两公开一承诺”要求，在单位醒目位置公示，并明确整改期间

的防范措施。

第七条 单位向消防救援部门主动报告自查发现的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应在发现违法行为三日内，且至少在消防救援部门

实施消防监督检查一日前，通过湖南消防 APP 填报并上传报告

扫描件等途径进行报告。

第八条 报告应包括具体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措施、

责任、资金、期限以及整改期间针对性防范举措等内容，并加盖

单位公章（模板附后）。

第九条 市州消防救援支队列管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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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进行报告，其它单位向属地消防救援大队报告。

第十条 单位主动报告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期限，应按

照以下规定确定：

（一）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

持完好有效的，整改期限不超过十日；

（二）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整改期限不超过五日；

（三）消火栓被埋压、圈占或者防火间距被占用，整改期限

不超过五日；

（四）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妨碍消防车通行，不

能立即改正的，整改期限不超过五日；

（五）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

碍物的，整改期限不超过五日；

（六）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整改期

限，整改期限一般不应超过三十日，对涉及改动建筑结构或整改

工程量较大的可适当延长，最长不应超过一年。

上述（一）至（五）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期限在规定期

限基础上确需延长的，应通过书面或系统申请报消防救援部门审

核，并由消防救援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延长期限。整改期

限延长申请以一次为限。

第十一条 单位应在报告的整改期限内完成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的整改，当消防救援部门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中明确的整

改期限早于单位报告的整改期限的，以消防救援部门下达的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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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通知书确定的整改期限为准。

第三章 减免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十二条 消防救援部门依法对单位实施消防监督检查时，

应对单位是否主动公示和向消防救援部门报告消防安全违法行

为以及整改情况进行核查，核查结果应记录在监督检查表备注

栏，并作为减免行政处罚的裁量情节。

第十三条 消防救援部门对检查发现的消防违法行为应依法

及时立案调查。

第十四条 调查取证时，单位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的，视

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不予行

政处罚情形，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单位积极整改但未在

整改期限内完成全部整改的，按照《湖南省消防救援机构行政处

罚案件裁量指导意见》，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拟作出减免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在《呈请行政处

罚审批表》中明确表述确定减免处罚的酌定情节并随卷附单位主

动报告和违法行为实际整改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减免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通过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七条 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期限超过消防救援部

门办案期限的，在办案期限到达前，要收集掌握违法行为改正情

况，对正在积极整改并取得实际成效的，可根据减免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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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依法决定从轻、减轻或不予行政处罚并结案。在责令改正期

限到期后，复查不合格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

十条第七款进行立案处罚。

第十八条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违规获得减免行政处

罚的，依法责令改正，并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授权或委托开展消防监督执法的乡镇街道对单

位主动报告整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实施减免行政处罚，参照本规

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中“不超过”的规定包括本数。

本规定中“一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其他

期限中的“日”是指自然日。本规定中“一年”的规定是指自然年。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自查自改报告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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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自查自改报告表（模板）
主送单位 ：XX消防救援支队（大队） 报告日期：X年 X月 X 日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自
查发现
的消防
安全违
法行为

类别 具体情形 整改措施 整改期限

整改期
间防范
措施

整改资
金来源

整改所需资金从 XX中列支。

单位
承诺

我单位就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整改作出如下承诺：
一、已在单位醒目位置公开自查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接受社会监督。
二、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和期限要求，保障整改资金，确保按时完成整改。
三、严格落实整改期间的安全防范措施，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四、如违反承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消防安
全责任
人签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常见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类别有：
1．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
2．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
3．消火栓被埋压、圈占或者防火间距被占用。
4．消防通车道占用、堵塞、封闭，妨碍消防车通行。
5．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十七条、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

消防安全职责。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办公室 2023年8月7日印发

承办单位：防火监督处 经办人：肖哲鹏 电话：0731-88119237 共印3份


